
BSZN-1100035000-2018

校车使用审查（报县人民政府审批）

办事指南（简版）

盈江县教育局

2018 年 2 月 1 日发布

一、受理范围
适用于学校校车的使用审查申请、依法设立

的道路旅客运输经营企业、城市公共交通企业，
以及根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设立的校
车运营单位提供校车服务的使用审查申请。

二、审批条件
申请校车使用审查应当符合下列条件：
1.车辆符合校车安全国家标准，取得机动车

检验合格证明，并已经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办理注册登记；

2.有取得校车驾驶资格的驾驶人；
3.有包括行驶线路、开行时间和停靠站点的

合理可行的校车运行方案；
4.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；
5.已经投保机动车承运人责任保险。
三、受理地点和办事窗口
受理地点：盈江县教育局（永盛路 7 号）
办事窗口：盈江县教育局四楼德育安全股
办公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节假日除外），上

午 8:30—11:30，下午 14:30—17:30
四、申请材料
校车使用审查申请材料目录

注：复印件应选用 A4 纸张，同时加盖公章。
五、审批时限
法定时限：16 个工作日
承诺时限：16 个工作日
六、审批收费
无
七、审批结果及送达方式
审批结果：校车使用审查报告
送达方式：直接领取
盈江县永盛路 7 号 教育局行政办公楼四楼

德育安全股
八、咨询及监督渠道
咨询电话 0692-8185526 监督电话：

0692-8186348
咨询及监督地址：盈江县永盛路 7 号 教育

局行政办公楼四楼德育安全股
盈江县永盛路 7 号 教育局行政办公楼一楼

信访室
九、文书表单及办事指南下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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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车使用审查办事流程示意图


